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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和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规范了内部组织结构，修订并完善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

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、

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、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

细则》、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董

事会秘书工作细则》、《内部审计工作制度》等治理文件，使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

相互独立、权责明确、相互监督，实现了公司治理架构的合法有效运行，切实保障所有股东的利益。此

外，公司还建立了完整的与财务、人力资源等相关的各项内控制度，共同形成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。 

 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

可[2017]755号文）核准，公司于 2017年 6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根据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

工作备忘录第一号——年度内部控制信息的编制、审议和披露》（2015 年 12 月修订）中第二条第二点

之规定：“新上市的上市公司应当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上市的下一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，

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”。公司属于新上市公司，目前处于内控体系建设期内，因此未披露

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

董事长（已经董事会授权）：傅文昌 

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3月 29日 


